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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線警對講攝錄研二合一
增購550􀎠隨身攝􀎡優先分配示威頻繁區

兩青少年襲警表證成立

二〇一五年九月十五日 星期二

【大公報訊】記者梁康然報道：前商交所主席張
震遠拖欠員工薪金案，原被判即時入獄六星期，昨日
於高等法院上訴得直，獲改判160小時社會服務令。
法庭指，本案屬傳票檢控案件，被告在案中無破壞誠
信或作出欺詐行騙行為，因此無需判處被告即時監禁
。張震遠昨日離開時，並無回應在場傳媒提問。勞工
處回應稱，尊重法庭裁決。

改判160小時社服令
張震遠（57歲）因在2013年5月1日至8月30日期

間，拖欠前員工馬瑞龍（譯音）三個月工資，共33.9
萬元。2015年4月，張震遠承認 「未有履行僱傭合約
下欠薪」及 「未有依照勞資審裁處命令支薪」兩罪，
被判即時入獄六星期，他認為刑期過重，提出上訴。

上訴案昨日審理，辯方律師指被告過去一直努力
挽救公司，希望讓旗下僱員可保有工作。辯方強調，
被告本身不是員工的僱主，只是公司董事之一。而被

告被票控後，就即時認罪，反映出他有真誠悔意。辯
方認為，本案與其他刻意欠薪的案件不同。

辯方直指，原審裁判官以被告 「有錢租住淺水灣
大宅，卻無錢支付薪金」，認定被告不知悔改，拒絕
判處被告社會服務令屬錯誤決定。辯方稱，被告當日
只是一時疏忽而犯案，他過去奉公守法，曾出任多項
公職，對社會有莫大貢獻，認為原審判處被告入獄量
刑太重。

官：住淺水灣又如何？
處理是次上訴的法官張慧玲裁決時指，原審法官

不接納 「淺水灣大宅是由被告妻子交租」的說法，亦
因此不認同被告有真誠悔意，都屬於錯誤。張慧玲認
為，張震遠與家人同住，由家人替他交租屬非常合理
， 「他（張）居住在淺水灣，那又如何？」

張慧玲稱，本案欠薪金額並非被告的個人債項，
被告是否優先處理欠薪問題，並非考慮量刑的要素。

而被告在欠薪案中，並無涉及欺詐或違反誠信問題，
因此無需以監禁作量刑考慮。因此，裁定被告上訴減
刑申請得直，改判被告160小時社會服務令。

勞工處回應欠薪案上訴得直稱會尊重法庭裁決，
亦小心研究法庭判詞內容。

【大公報訊】記者梁康然報道：男童肖友懷（懷仔）在
港非法居留案，昨日於沙田裁判法院提堂，被告懷仔外婆周
紹璇（67歲）暫毋需答辯。辯方要求押後案件，供辯方聽取
被告指示及索取涉案資料。而被告希望法庭批准保釋申請，
以便到深圳照顧懷仔。法庭決定批准被告以500元保釋候訊
，案件至10月5日再提堂。

本案控罪指，入境處批准內地出世的肖友懷於2006年留
港8日，但周紹璇在肖友懷留港期限過期後，即2006年11月4
日至2015年5月21日期間，協助、教唆、慫使或促致肖友懷
仍留在港。

昨日控方本來要求被告答辯，但辯方指被告在上周四才
被入境處正式起訴，昨日就需上庭，辯方未有時間處理涉案
資料及聽取被告指示，要求申請押後案件。在控方不反對下，
法庭接納申請。同
時，被告向法庭要
求，批准她在保釋
期間離境，以照顧
身在深圳的12歲懷
仔。法庭接納被告
要求，不限制被告
在保釋期間離境。

周紹璇處理保
釋手續後，離庭時
回應傳媒提問，只
稱自己疲累，多謝
大家關心。至於目
前懷仔身處何地，
她不願透露。

警方為便利前線警務人員執勤，於2013年3月引入50部
「隨身攝錄機」，展開為期半年的第一階段實地測試，先於

兩總區衝鋒隊及機動部隊試用，結果反應良好，其後於2014
年中展開為期一年的第二階段實地測試，擴展至所有總區衝
鋒隊及機動部隊。測試於今年7月完成後，管理層隨即展開
檢討，考慮使用隨身攝錄機的範圍及相關長遠安排。

明年製原型機試用
政府本月4日刊憲招標，承投為警務處供應550部隨身攝

錄機，下月20日中午截標，預計批標後12個星期內完成送運
。消息人士透露，警隊現時共有400多部隨身攝錄機，今月
的新訂單到貨後，總數增加至接近1000部，而決定大量添置
隨身攝錄機，是由於第二階段測試反應良好，可以引進各警
區。500多部新機計劃按需求優先分配到中區、灣仔、旺角
等數個較常處理公眾活動的警區。

據了解，警方高層確認 「一人一機」是長遠方向，不會
一步到位，亦不傾向為全港28000名警員配備隨身攝錄機，
「軍裝警員本身要孭好重裝備，守沙頭角都要孭多部，作用

不大」。
消息人士透露，警方高層正研究引入 「二合一」兼備攝

錄功能的 「小露寶」數碼對講機，攝錄後片段儲存於內置記
憶卡，變相令全部軍裝警員身上配備 「隨身攝」， 「最大好
處是可以一機兩用，按一粒掣通話，加個鏡頭拍片並不困
難；現時手機拍片流行，技術已很成熟，不是什麼高深科
技」。

該消息續稱，現時市場上未有 「二合一」產品，因此警
方計劃明年聯絡廠商製作原型機（Prototype）供試用，如效
果良好，將來更換新一代通訊器材時，就可順勢取代隨身攝
錄機。消息表示，隨身攝錄機仍值得買，因技術成熟成本降
低，加上警方訂單數量大，議價能力高，短期仍會繼續添置
，但不會買太多，以免 「二合一」新款機普及後造成浪費。

城大電子工程學系副教授鄭利明表示，現今智能手機已
做到多用途， 「小露寶」與攝錄機合體的技術 「理論上很簡
單」， 「只係將兩舊唔同嘢擺埋入一個殼裡面」。他表示，
未見過目前市面上有兼備警用通訊及攝錄功能的儀器，如香
港警方日後落實採用，相信廠商願意為大客 「度身訂造」。

提升警隊搜證能力
警方發言人昨日表示，使用隨身攝錄機之目的是要提升

警隊搜集證據的能力，從而協助警隊更有效履行其防止及偵
查刑事罪案及犯法行為的職責，並提高警隊行動的透明度及
問責性。警隊於2013年至2014年，人員在執勤時使用隨身攝
錄機的次數為187次。

【大公報訊】記者陳卓康報道：警員配備 「隨身
攝」曾經引起爭議，立法會文件顯示，警方去年未計
「佔中」共使用195次隨身攝錄機，約一半片段保留

作證據。
警方於2013年3月引入50部隨身攝錄機，開支為

50多萬元，型號為Reveal Media RS3-SX，展開的第
一階段實地測試，港島總區機動部隊、西九龍總區及
新界北總區衝鋒隊試用半年後，表示反應良好。警方
遂於2014年6月展開第二階段實地測試，為期一年，
對象擴展至所有總區衝鋒隊及機動部隊，新界北總區
快速應變部隊及各警區巡邏車隊。

今年三月，警方書面回覆立法會財委會提到，警
隊於2014-15年度購買274部隨身攝錄機及所需配備
，涉及開支為200萬元，去年於63次公眾活動及132次

日常執勤使用隨身攝錄機，其中分別28段及36段保留
超過31日，但數目未包括 「佔領」期間使用的數目。
相比2013年有26次公眾活動及55次日常執勤使用，次
數增加約一倍半。

保安局及警方的代表過往於不同場合向立法會、
監警會及傳媒介紹，警方就使用隨身攝錄機、處理資
料及用作呈堂證據制定清晰和嚴格的指引，確保人員
了解私隱條例及法院程序，機內儲存片段的記憶卡必
須交還警署存檔，不具調查或舉證價值的片段須於31
日後銷毀，保留超過31日的片段須由一名高級警司簽
署審批，每月覆檢。據知，被攝錄人士有權按照《個
人資料（私隱）條例》要求查閱有關資料。另外，如
有人經勸喻後仍阻擋鏡頭，有機會觸犯 「阻差辦公」
罪。

【大公報訊】記者陳卓康報道：警方
增購550部隨身攝錄機，長遠推行前線警
員 「一人一機」，立法會議員及警察工會
對建議表示歡迎，認為有效保障市民安全
，保護警員免遭示威者誣衊濫權。有監警
會委員就擔心， 「小露寶」與攝錄機二合
一令警員要邊通話、邊拍片，或會影響呈
堂片段的質素。

保護警員免遭誣衊
民建聯議員、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

主席葉國謙表示，委員會過往充分討論隨
身攝錄機使用情況，認為拍攝可令警民雙
方保持冷靜，保障警員安全的同時，亦能
保障市民的利益，民建聯會支持一人一機
，但具體財政方面就要再討論。

對於反對派擔心警員變成 「流動天眼
」過分收集市民資料，警察隊員佐級協會
主席陳祖光表示，近年常有示威者誣衊警
員濫用職權，事後 「口同鼻拗」沒有片段
證實，相信有攝錄機在身，可大為提高警
員的保障。

他形容前線警員試用隨身攝錄機反應
十分正面， 「情緒激動的市民，一見警察
開機立即收斂」，人員曾向管方反映拍攝
技術上的問題，沒有人表示不想佩戴。他
表示，指引列明要發生罪案才開可機，街
上執勤不會長開，不存在私隱問題。

馬恩國倡胸前攝錄
監警會委員馬恩國認為，在遊行示威現場，警民

衝突往往是突然發生，警方搜證有困難，警員經常被
指控無禮及濫權，單靠傳媒及市民的片段，並不足夠
還原真相，他絕對支持所有警員都有隨身攝錄機。但
他對於 「小露寶」加鏡頭的建議有保留，擔心影響呈
堂證供的質素， 「一邊用walkie-talkie一邊拍片，部
機反來反去，點拍得清楚？」他建議採用英國警方的
胸前攝錄機，造型輕巧，對警員負擔不大。

【大公報訊】記者鄧滔報道：兩名青少年於今年
3月在元朗以反水貨客為名的示威衝擊期間，涉嫌襲
擊一名警員及阻礙警方執行職務，分別被控以襲警及
阻差辦公，案件昨日在屯門裁判法院開審。裁判官接
納控方傳召的三名警員的證供，裁定兩名被告表證成
立，案件押後至本周五續審。

涉踢警長 「上下五吋」
兩名被告為學生陳佩瑩（16歲），被控以 「襲擊

警務人員」；建築工人鄺健成（18歲），被控以 「阻
礙在正當執行職務的警務人員」。兩人昨日均否認控
罪。

控罪指，陳佩瑩於今年3月1日，在元朗同樂街與
壽富街交界，襲擊警長邱敬文。鄺健成被控於同日，
在相關地點阻撓邱敬文執行職務。

邱敬文昨日在庭上供稱，案發當日收到指示，到
元朗同樂街處理一宗爭執事件，並作人群管理。惟在
執行任務期間，遭被告陳佩瑩三次用腳踢向右後小腿

，他見狀立即警戒對方說： 「小姐不要再踢，再踢就
拉你襲警。」但女被告無理會，更兩度踢向他腿部的
「上下五吋」，於是將她拘捕。陳佩瑩企圖退入人群

，但被他緊抓住背囊的背帶，無法逃脫。此時，鄺健
成攬着女被告，妨礙他作出拘捕，更一度無視他的勸
阻，故此決定將鄺一同拘捕。

辯方律師在庭上播放一段案發時的短片，指片段
顯示邱敬文未曾警戒兩被告，質疑他在未有作出任何
警告的情況下拘捕兩人。邱聞言稱： 「不同意」。辯
方又指，鄺健成無攬住女被告，兩被告中間有一人相
隔，指邱所說不實。邱重申，兩被告當時緊緊抱住，
兩人中間根本無可能容下第三人，表示不同意辯方的
指控。

官接納三警員證供
控方其後傳召兩名涉案女警員上庭作供。她們均

證實邱敬文曾表示遭女被告襲擊，並將女被告交由她
們作出警戒及拘捕。

暫委裁判官彭亮廷接納三名警員的證供，裁定兩
被告表證成立，並將案件押後至9月15日續審，期間
兩被告准保釋候審。

【大公報訊】記者鄧滔報道：一名廚師涉嫌於去年10月
佔領期間，在添馬公園近龍和道阻撓警員執行職務，被控一
項阻差辦公罪。案件昨日在東區裁判法院開審。裁判官指，
受襲警員的供詞與辯方呈上的片段不相同，裁定被告罪名不
成立。

本案被告為廚師劉子安（27歲），他昨日否認一項阻差
辦公罪。案情指，被告於去年10月15日凌晨，在添馬公園近
龍和道阻撓正在執行職務的警員何宇軒，以 「故意阻撓在正
當執行職務的警務人員」的罪名被警方拘捕。

受襲警員何宇軒昨日在庭上指出，案發當日奉命到案發
現場維持秩序及清場。期間，被告曾多次以 「緩步跑」的姿
態，衝擊警方的防線。惟辯方質疑事情從未發生，表示被告
當時只是在逃避警方所施放的胡椒噴霧。

暫委裁判官許肇強認為，受襲警員何宇軒的供詞與辯方
呈上的片段不相同，故此，裁定被告罪名不成立。

◀女被告陳佩瑩（右）昨日被裁定表證成立
大公報記者鄧滔攝

張震遠欠薪上訴得直免坐監

▲張震遠上訴得直改判社會服務令 資料圖片

懷仔外婆准保釋可離境

佔中􀎠緩步跑􀎡廚師脫罪

前線警員執勤常要處理市民爭執，現場片段
往往是平息爭拗的重要證據。消息透露，警方高
層正研究長遠引入兼備 「小露寶」 對講機與隨身
攝錄機功能的「二合一」新器材，讓所有軍裝警員
不需佩戴額外裝備，都可一人一機隨身攝錄。短
期方面，警方正招標增購550部 「隨身攝錄機」
，預料總數明年可增一倍至接近1000部，據悉
新機擬優先分配到中區、灣仔、旺角等遊行示威
頻繁的警區。警方發言人表示，使用隨身攝錄機
可提升警隊搜證能力，協助查案及提高透明度。

大公報記者 陳卓康

議
員
支
持
﹁

一
人
一
機
﹂

藍帽子試用􀎠隨身攝􀎡反應好

▲警方正研究將隨身攝錄機（左圖）與 「小露寶」對講機（右圖）二合一，做到 「一機兩用」
資料圖片

▲增購的 「隨身攝」 擬優先分配到遊行示威頻繁的
警區 資料圖片

▲懷仔外婆（左）保釋期間可離境
資料圖片


